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
实施细则（2026年1月修订）
根据本科生院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管理办法》（2025年11月第六次修订）相关要求，经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1、 组织机构
学院成立以院党委书记、院长为组长，分管本科教学副院长、负责本科生管理的党委副书记为副组长，其他院领导、教师代表、辅导员、教学秘书为成员的刑事司法学院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工作小组。
二、适用对象
1.‌集中调整时间‌：第二、第四学期初（具体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）。
2.‌申请对象‌：全日制在校本科大一、大二学生。大二以上（含大二）跨学科大类的调整专业（类）申请者，须降一年级修读。
三、禁止申请情形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得申请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：
1.入学后违纪受到处分且在处分期内的、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；
2.根据学校招生政策不能转专业的，如艺术专业（类）、校内二次招生项目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等学生；
3.经学校研究确认其他不适合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的。
四、名额控制
申请‌转入名额‌：拟转入计划数不低于公安学专业（类）同级人数的15%，具体指标以学校当年下发的相关工作通知为准。
五、转入申请
学生申请转入，按学校通知要求进行申请，并提交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申请表》。
公安学类录取的学生仅限在公安学类中相关专业间调整。申请转入公安学类中相关专业学习的学生，须满足公安学类相关专业招录要求的各项条件。
[bookmark: _GoBack]转入公安类专业的参照教学司〔2003〕16号文件公安类专业体检标准执行。具体为：裸眼视力任何一眼不低于4.7；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重庆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江西八省（区）的男性考生身高应在1.68米以上，女性考生身高应在1.58米以上；其他省份的考生，男性考生身高1.70米以上，女性考生身高1.60米以上；无色盲、色弱；无口吃；未婚，年龄在23周岁以下。
六、考试科目及考核评分标准
申请转入学生需参加刑事司法学院组织的笔试及面试，笔试科目为：语文、英语。笔试总分100分，根据笔试成绩高低排序，按转入指标的1.2倍确定面试名单。如笔试成绩末尾并列的，全部进入面试。面试总分100分，内容由英语水平、语言表达、逻辑思维、心理素质四部分构成。
调整专业（类）综合成绩=第一学期平均成绩*40%+调整专业笔试成绩*25%+调整专业面试成绩*35%。
七、录取标准
1.按调整修读专业（类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择优录取。
2.若综合成绩相同，依次比较在校期间加权平均成绩、笔试成绩、面试成绩。
八、附则
1.本细则由刑事司法学院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参照学校相关文件执行。
2.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，原实施细则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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